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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樣勞⼯才能合法離職？

 法律百科（認證法律⼈）
讚： 3 留⾔： 0 

2021-07-28 07:54

在江湖⾛跳，好像總會遇到或聽過可怕的⿊⼼公司、令⼈窒息的職場環境，不論是以責任制為名剝削員⼯，要
求超時⼯作還不給加班費，或是⽼闆上班時謾罵羞辱，下班還狂發LINE交辦⼯作，⼜或者遭遇同儕職場霸凌，
被冷落孤⽴向主管求救，還被無視甚⾄冷嘲熱諷……。這些⿁故事當然都涉及不法，但現實來說，勞⼯可能根
本沒有時間精⼒與公司糾纏，乾脆⼀⾛了之、轉換環境。事實上，法律有規定勞⼯遇到某些情形時，可以直接
離職，不⽤管所謂的預告期，⽽且有資遣費可以拿！

 法律百科（認證法律⼈） 勞動‧⼯作 ∕ 終⽌勞動契約、失業 2021-06-25 06:05

什麼情形可以合法開除⿊⼼公司？
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4條，勞⼯如果遇到以下情形，可以直接辭職，不需要先預告[1]：
雇主於僱⽤時作假，導致勞⼯有可能受損害。1.

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對勞⼯，施暴或重⼤侮辱。2.

⼯作內容對於勞⼯的健康有危險，通知雇主卻沒有改善。3.

雇主、雇主代理⼈或其他勞⼯患有法定傳染病，有傳染性且可能重⼤危害健康。4.

雇主不依約給付報酬，或不提供充分⼯作給按件計酬的勞⼯。5.

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法令，導致有可能損害勞⼯權益。
如果遇到上⾯6種情形之⼀，勞⼯可以直接辭職，不⽤預告，⽽且屬於⾮⾃願離職[2]，可以請求資遣
費、⾮⾃願離職證明書，並向勞保局申請失業給付。

6.

合法離職後的保障
從前⾯合法離職的原因可以看出，這些不但不是勞⼯的錯，甚⾄是勞⼯的權益已經受到損害，不得已只好
選擇辭職，⽽上述的離職情況，因為屬於⾮⾃願離職，可以依年資向雇主請求資遣費，例如如果是2005
年7⽉1⽇以後才進到這間⿊⼼公司的勞⼯，⼯作每滿1年可以要求平均⼯資0.5個⽉的資遣費，最多6個
⽉，不到1年就依⽐例計算[3]。
除了資遣費，也可以請求公司開⽴「⾮⾃願離職證明書」[4]，如果有參加就業保險，⽽且在失業前3年內
⾄少投保就業保險1年以上，向公⽴就業機構登記求職，但在14天內找不到⼯作或沒安排職訓的話，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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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雷皓明、張學昌（2020），《離職、請辭要遵守什麼程序？》。
康⽴賢（2020），《我可以請公司發給服務證明書或⾮⾃願離職證明書嗎？為什麼要區分是不是⾃願離
職？》
匿名（2020），《被雇主資遣了，勞⼯有哪些權益可爭取呢？資遣費⼜要怎麼計算呢？》。
法律百科（2021），《離職後可以不回LINE訊息嗎》。
法律百科（2020），《失業給付申請書》。

 
此問答為Workforce勞動⼒量與法律百科的職場法律合作貼⽂，問答內容已先刊登於法律百科臉書：壞公司再
⾒！這次換我開除你！合法離職條件有這些，勞動⼒量的對應貼⽂：怎樣才能合法解雇。

註腳

以申請失業給付[5]，每個⽉可以領取離職前6個⽉平均⽉投保薪資的6成，最多可以領6個⽉[6]，不要忘
了爭取相關權益喔〜
附帶⼀提，雖然戲劇上都有拍桌⼤喊「我不做了！」的場景，現實⽣活上，就算是⾮⾃願離職，還是會有
交接的問題[7]，實務認為員⼯離職時對雇主有交接⼯作的義務，並沒有特別區分離職的原因。 

只是覺得跟這份⼯作不適合，也可以合法離職嗎？
如果只是覺得⼯作不適合、想轉換跑道等，依然可以直接跟⽼闆提離職，也不需要得到⽼闆的同意或核
准。不過，原則上必須提前通知⽼闆，也就是要符合勞動基準法稱的預告期間，依照勞⼯在職期間⻑短，
預告期間有以下不同[8]：
在職3個⽉以上〜未滿1年：10天前預告1.

在職1年以上〜未滿3年：20天前預告2.

在職3年以上：30天前預告
即使沒有依照預告期間提前通知，離職也不會無效，但如果造成公司損害，可能會有賠償的責任。此
外，⾃請離職的話，沒有資遣費，也沒有謀職假，雖然可以要求雇主提供離職證明書（服務證明
書）[9]，但這是作為證明勞⼯任職期間、職稱及已經辦妥離職⼿續等相關事實功能的⽂書，並不是⾮⾃
願離職證明書，當然也沒有後續向勞保局申請失業給付的權利，也請⼤家特別注意喔。

3.

   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有下列情形之⼀者，勞⼯得不經預告終⽌契約：
⼀、雇主於訂⽴勞動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使勞⼯誤信⽽有受損害之虞者。
⼆、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對於勞⼯，實施暴⾏或有重⼤侮辱之⾏為者。
三、契約所訂之⼯作，對於勞⼯健康有危害之虞，經通知雇主改善⽽無效果者。
四、雇主、雇主代理⼈或其他勞⼯患有法定傳染病，對共同⼯作之勞⼯有傳染之虞，且重⼤危害其健
康者。
五、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不供給充分之⼯作者。
六、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法令，致有損害勞⼯權益之虞者。」

[1]

   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本法所稱⾮⾃願離職，指被保險⼈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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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職，辭職，⾮⾃願離職證明書，資遣費，失業給付，Workforce勞動⼒量

、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條、第⼗三條但書、第⼗四條及第⼆⼗條規定各款情事之⼀
離職。」

   勞⼯退休⾦條例第12條：「勞⼯適⽤本條例之退休⾦制度者，適⽤本條例後之⼯作年資，於勞動契約
依勞動基準法第⼗⼀條、第⼗三條但書、第⼗四條及第⼆⼗條或職業災害勞⼯保護法第⼆⼗三條、第
⼆⼗四條規定終⽌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作年資，每滿⼀年發給⼆分之⼀個⽉之平均⼯資，未滿
⼀年者，以⽐例計給；最⾼以發給六個⽉平均⼯資為限，不適⽤勞動基準法第⼗七條之規定。」

[3]

   通說認為勞⼯得起訴請求雇主發給「⾮⾃願離職證明」，參臺灣⾼等法院101年度勞上字第130號⺠
事判決：「被上訴⼈主張其合法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本件勞動契約，符合就業保險法所
稱之『⾮⾃願離職』，得依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規定，請求上訴⼈發給⾮⾃願離職之證明，上訴
⼈對此不爭執，即應准許。」

[4]

   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本保險各種保險給付之請領條件如下：⼀、失業給付：被保險⼈
於⾮⾃願離職辦理退保當⽇前三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年以上，具有⼯作能⼒及繼續⼯作意願，向
公⽴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求職登記之⽇起⼗四⽇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

[5]

   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項：「失業給付按申請⼈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起前六個⽉平均⽉投保薪
百分之六⼗按⽉發給，最⻑發給六個⽉。但申請⼈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時已年滿四⼗五歲或領有社政
主管機關核發之⾝⼼障礙證明者，最⻑發給九個⽉。」

[6]

   臺灣⼠林地⽅法院103年度勞訴字第17號⺠事判決、臺灣嘉義地⽅法院109年度勞簡上字第5號⺠事
判決。

[7]

   勞動基準法第15條第2項：「不定期契約，勞⼯終⽌契約時，應準⽤第⼗六條第⼀項規定期間預告雇
主。」
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雇主依第⼗⼀條或第⼗三條但書規定終⽌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
列各款之規定：
⼀、繼續⼯作三個⽉以上⼀年未滿者，於⼗⽇前預告之。
⼆、繼續⼯作⼀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前預告之。
三、繼續⼯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前預告之。」

[8]

   勞動基準法第16條：「勞動契約終⽌時，勞⼯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不得拒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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